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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 100 号 

致：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必要的审验工作，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以及其他与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信达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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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

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信达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深圳万讯自控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

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于召开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前述股东大会通

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网络投票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北区三号路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4:30；网络投票时

间为：2025 年 5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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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其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10 名，代表公司股份 83,787,9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6998%。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90名，代表公司股份14,823,93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776%。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

证券交易所验证其身份。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信达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经信达律师审验，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

《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

会议网络投票数据，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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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5,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413%；反对14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13%；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69％；反对1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49％；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5,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412%；反对1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14%；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2,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63％；反对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56％；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3、《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6,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8％；反对1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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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3,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68％；反对14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49％；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7％；反对1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

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30％；反对1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5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41,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8％；反对1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78,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25％；反对1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59％；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 

6、《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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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98,44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3％；反对1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83,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82％；反对1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70％；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7、《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1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

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5,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0％；反对1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52％；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8、《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025,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0％；反对1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8％；

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7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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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818％；反对1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本议案关联股东傅宇晨、傅晓阳已回避表决。 

9、《关于 2025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3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2％；反对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3％；

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20％；反对1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6％；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4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5％；反对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8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69％；反对14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56％；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11、《关于回购注销及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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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21,451,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638%；反对1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909%；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3%。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72,6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18%；

反对14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01%；弃权

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傅宇晨、傅晓阳、叶玲莉、王琼、马红梅、刘点、张茂利、

孟祥历已回避表决。 

12、《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454,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8％；反对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2％；

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991,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36％；反对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42％；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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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李  忠                                        沈险峰 

 

 

                        

          赵江梅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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